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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教师课堂评价言语行为 , 既是一种人际交际行为 , 也是一种教育教学行为 ,所应遵循最基本原则的

就是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。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是一种相互补益和负相关关系 , 教师应根据当下情景需

要采取适当的策略实施课堂评价言语行为 , 以达到理想的评价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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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A teacher s' evaluation speech acts in class are both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ve acts and teaching

acts.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re coope rativ e principles and po lite principles , which are complementary

and nega tively related.A teache r should apply appropriate st rategie s to evaluation speech acts in o rder to a-

chiev e ideal evaluation effect s.

　　教师履行教书育人职责的基本手段是言语表

达。按照英国哲学家奥斯汀 (J.L.Aust in)的

说法 , 人们说话本身是在实施某种行为 , 而这种

行为是通过言语表达得以完成 。[ 1] 无论讲授教学

内容 , 还是进行品德教育 , 无不在实施 “言语行

为” 。“所谓言语行为就是用语言实施语用意图的

行为” 。[ 2] 教师课堂评价言语行为 , 是指在课堂教

学活动中教师根据学生提出问题 、 回答问题 、学

习态度 、 学习方法 、 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

能力等言行 , 即时实施评价的 “言语行为”。它

包括口头评价言语行为和体态评价言语行为两个

方面 。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实施评价 “言语行

为” 的目的是力图使自己的评价言语取得理想的

教育教学效果。

一 、 教师课堂评价言语行为的语用原

则的确立

对于交际中会话的原则 , 国内外的语言学家

特别是语用学家做过大量的探索与研究。其中 ,

当推格赖斯的 “合作原则” 和利奇的 “礼貌原

则” 最具有影响力。

1967年 ,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在哈佛大

学做演讲时率先提出 “合作原则” 。格赖斯认为 ,

为了保证会话的顺利进行 , 谈话双方必须共同遵

守一些基本原则 , 特别是 “合作原则” 。其中重

要一点 , 就是要求表达者 “在参与交谈时 , 根据

你所参与交谈的目的或方向的变化而提供适切的

话语 。”
[ 3] 1

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为解释话语的字面意义与

语用含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帮助 , 但没有说明它

本身为何是必要的 , 他虽然也清楚地看到 , 人们

会话中并不总是遵循 “合作原则” , 往往 “违反”

甚至 “故意违反” “合作原则” , 并进而阐发了所

谓 “会话含义” 理论 , 但他并没有解释清楚为何

发话人要经常在遵循合作的基础上 “违反合作原

则” 的原因。为了弥补格赖斯理论之不足 , 1983

年 , 英国语言学家利奇 (Leech)提出 “礼貌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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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” , 他认为 , 发话人在遵循合作的基础上 “违

反合作原则” , 把话说得间接 , 乃是出于礼貌的

需要 。因此 , “合作原则” 和 “礼貌原则” 被奉

为交际言语行为两大基本原则 。

课堂评价言语行为 , 既是一种人际交际行

为 , 也是一种教育教学行为。任何教育教学目的

之达到 , 都离不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主观能

动作用的发挥 , 离不开双方的配合 、合作。在课

堂教学活动中 , 教师和学生互相配合共同完成教

学任务 , 师生之间的课堂交际有明确的会话目

的 , 而教师适时地对学生的言行实施课堂评价言

语行为 , 是为了更好完成教学任务 , 交际双方特

别是作为实施课堂评价言语行为的主体者教师要

积极自觉地遵守话语交际的普遍原则———合作原

则。课堂评价言语行为遵守合作原则 , 是完成教

育教学目的的最基本要求 。同时 , 课堂评价言语

行为 , 或者是作为教学主导者教师为实现某种特

定教育教学目的而主动实施的行为 , 或者是对受

教育者即学生的某种行为而围绕教育教学目的实

施的反馈行为 , 教师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 , 加之

中华民族素有 “师道尊严” 的传统 , 师生之间在

道德上 、 观念上是一种师尊生卑的不平等关系 ,

教师在实施课堂评价言语行为时 , 必须十分注意

礼貌与得体 , 从而实现教育教学关系的和谐 , 达

成教育教学目标的实现。

因此 , 我们认为 , 课堂评价言语行为的原

则 , 最基本的就是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 。

二 、 合作原则

(一)合作原则的基本要求

会话的分析 , 无非是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。

格赖斯认为人们在谈话中遵守的合作原则包括四

个范畴 , 即质准则 、 量准则 、 相关准则 、方式准

则四个方面。质准则包括 (1)不要说自知虚假

的话;(2)不要说证据不足的话 。量准则是指

(1)所说之话应包含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;

(2)所说之话不应包含超出需要的信息 。关系准

则要求说话要有关联 , 要切合题旨 。而方式准则

则要求 (1)通俗明白 , 避免晦涩;(2)清楚明

了 , 避免歧义;(3)简明扼要 , 避免冗长;(4)

井井有条 , 避免杂乱 。不难看出 , 质准则 、 量准

则和关系准则 , 都是关于会话内容的要求 , 方式

准则是关于会话形式的要求。[ 3] 2这些要求 , 我们

可以做更为简明的概括:真实可信 、 信息足够 、

切合题旨 、简要明了 、富于条理。惟其如此 , 才

能提高会话效率 , 实现交际目的。

课堂评价言语行为虽然与一般交际行为存在

这样那样的差别 , 但从评价行为实施者身份职

责 、 评价行为实施场合 、 评价行为在课堂活动中

的地位以及实施课堂评价言语行为的目的来看 ,

遵守合作原则 , 有利于使学生听取和接受评价 ,

有利于顺利推进课堂教学活动 , 有利于实现课堂

教学目标 。

在学生心目中 , 教师是知识和真理的化身。

虽然 ,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, 使学生可以从多种

渠道获取知识 , 教师已经不是学生唯一的 “知识

源” , 但学生对教师作为 “知识和真理的化身”

的要求与期待仍然没有减弱。教师不仅讲授言语

要言之有据 , 课堂评价言语行为也要持之有据。

否则 , 或者给学生以误导 , 或者失去学生的信

任 , 甚或在课堂上出现尴尬局面 , 影响课堂教学

活动的开展。

教师因教学时间和教学任务的限制 , 在课堂

教学活动中实施课堂评价言语行为还要遵循 “所

说之话不应包含超出需要的信息 。” 教师课堂评

价言语行为从以下两个方面去遵循这一准则:一

是教师的课堂评价言语行为的信息不能超出上下

文话语内容提供所需要的信息;二是一定要根据

学生的知识水平提供所需要的信息 。当然 , 教师

课堂评价言语行为遵守 “量准则” 时要考虑学生

知识水平的变化。比如 , 学生学习能力的不同 ,

对于学习优秀的学生 , 领悟能力比较强的学生 ,

教师的课堂评价言语行为只要点到为止;而对于

学习基础薄弱的学生 , 理解能力相对比较慢的学

生 , 教师的课堂评价言语行为应当提供较为丰富

的信息。

教师课堂评价言语行为应遵守 “方式” 准

则。一方面教师要向学生清楚明白输入课堂评价

言语行为信息 , 给学生一个价值明确的评价 , 不

模棱两可 , 含含糊糊 , 使学生及时地领会教师的

语用意图 。另一方面教师言语具有示范性。因教

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威信 , 教师在课堂上的一言一

行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感染学生 , 教师的言语行

为就是学生的鲜活范本 , 所以要求教师的课堂评

价言语行为具有规范性。

恰当的课堂评价言语行为 , 一般不是单纯符

合合作原则某项或某几项要求的行为 , 而往往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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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符合合作原则要求的。也许

教师在实施课堂教学课堂评价言语行为时并没有

自觉意识到。

(二)不符合合作原则的课堂评价言语行为

语用学上通常将会话中出现的与合作原则不

相符合的情形称为 “违反合作原则 (或其准

则)” 。格赖斯的合作原则是一种理论的假定 , 即

假定人们在会话时是本着合作的态度。但事实

上 , 人们在交往中 , 基于种种原因 , 并不总是遵

循合作原则 , 往往会 “违反” 合作原则 。格赖斯

把不遵守合作原则的情况归纳为四种:(1)悄悄

违反原则 , 不动声色地违反质原则 。例如 “说

谎” 现象 。 (2)公开宣布违反合作原则以及准

则。例如 , 对问题不予理睬而说 “我不知道您说

什么” , 或干脆说"无可奉告"。(3)说话人面临

“冲突” , 只能顾此失彼 , 即为了维护一条准则而

不得不违反其他准则 。(4)有意违反某一准则来

传达会话含义。正是在这一基础上 , 格赖斯提出

了他的著名的"会话含义"理论。他认为 , 人们

在交谈时 , 常常会在遵守合作原则的基础上故意

违反准则及其次准则 , 目的是传达一种潜在的真

正意图 , 即会话含义 。从 “会话含义” 可以推导

出说话人的真实语用意图 。
[ 5]

这里所说的 “故意” , 是指 “有意识” 地做

某种事或不做某种事 。其本身以知道需要做或不

做某种事为前提 。也就是说 , 故意违反合作原则

或其某项或数项准则 , 必须以知道合作原则及其

准则为前提。而合作原则仅仅是像格赖斯这样的

语用学家的理论抽象 , 绝大多数不懂得语用学理

论的人并不了解会话中合作原则及其准则的存

在 , 如何 “故意” 违反合作原则或其准则呢 ?在

现实生活的会话中 , 的确存在不符合合作原则 、

不符合某项准则的情形 , 我们也可以从理论上去

分析其究竟违反了哪些准则 、 怎样违反了合作原

则 , 但理论的阐释不能作为规范的约束 。不能断

言会话时不符合合作原则就是 “故意” 违反合作

原则 。

应当承认 , 不符合合作原则的会话 , 说话人

往往存在故意 , 甚至不排除有的可能是故意不合

作 , 就像格赖斯所归纳的 “公开宣布违反合作原

则以及准则” 的情形 , 但绝大多数情形下故意的

内容并不都是对合作原则及其准则的违反这一抽

象的理由 , 往往是基于当下某种现实需要的具体

理由 。如尊重对方 、 保护自己 、 避讳等等。当

然。尽管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理论上用抽象出的

“原则” 或 “准则” 对各种具体的 “故意” 的理

由进行分类 、 概括 , 指明其 “故意违反” 了何种

原则或准则 , 但是 , 理论的抽象不能代替事实的

描述 , 否则 , 理论总是无法说明事实 , 总是显得

苍白无力 。

因此 , “合作原则” 在本质上并非规范意义

上的原则 , 而是对会话事实的规律性描述。对于

实际会话中与合作原则及其准则不相符合的情

形 , 与其说是 “违反合作原则” , 毋宁说是 “不

符合作原则” 或者 “偏离合作原则” 。

课堂教育教学活动是师生共同合作以完成教

学任务的活动 。任何稍有教学经历的老师都懂得

通过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配合老师教学的重

要性;任何稍微 “懂事” 的学生也都知道 “听老

师的话” 、 与老师合作的必要性。因此 , 与一般

交际会话不同 , “遵守合作原则” 是课堂教育教

学活动的基调 。尽管 “合作” 可能仅仅是师生双

方的一种潜意识。

课堂评价言语行为旨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

和主动性 , 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。其本身就含有

“合作” 的意蕴 。公开宣布违反合作原则以及准

则的 “不符合作原则” 课堂评价言语行为是不存

在的 。不过 , 在实然的层面 , 其他 “不符合作原

则” 课堂评价言语行为时有发生。从语用效果上

看 , 有的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, 如为了言语交际的

得体和照顾学生的面子 , 教师有时故意违反 “明

白清楚” 的方式准则 , 使用模糊的课堂评价言语

行为:“这样回答不确切 。” 并没有采用完全否定

的言语行为 , 这种看似模糊的言语 , 尊重了学生

的自尊心 , 也体现了老师的真诚的合作态度 。有

的则恰恰相反 , 产生负面影响 , 如教师对学生启

而不发实施课堂评价言语行为: “你真是块木

头。” 严重损害了学生的自尊心 。我们不妨称前

者为积极的 “不符合作原则” 课堂评价言语行

为 , 称后者为消极的 “不符合作原则” 课堂评价

言语行为 。因此我们不难看出 , 尽管在显性层

面 , 教师的课堂评价言语行为不符合合作原则 ,

通过其 “会话含义” 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评价效

果 , 但在隐性层面上 , 都是力图通过某种课堂评

价言语行为 , 激励或鞭策学生 , 积极配合教师的

教育教学活动 , 认真学习 , 完成课堂教学任务。

教师的课堂评价言语行为不存在"故意违

反"合作原则及其相应准则的情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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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礼貌原则

(一)礼貌原则的基本要求

在课堂教学活动中 , 教师对学生的回答经常

不直截了当的实施课堂评价言语行为 , 如:“请

说得更准确些。” “你能说得更全面些吗?” 这类

课堂评价言语行为的隐含语用用意是 “你这样说

不正确或不全面。” 从教育学和心理学上说 , 这

是尊重学生;从语用学看这就是利奇的 “礼貌原

则” 。

利奇提出了礼貌原则的六项具体要求 。(1)

得体准则:尽量少让别人吃亏;尽量多使别人受

益。(2)慷慨准则:尽量少让自己受益;尽量多

使自己吃亏。(3)赞誉准则:尽量少贬低别人;

尽量多赞誉别人 。(4)谦逊准则:尽量少赞誉自

己;尽量多贬低自己 。(5)一致准则:尽量减少

双方的分歧;尽量增加双方的一致 。(6)同情准

则:尽量减少双方的反感;尽量增加双方的同

情。在这六条准则里面 , 利奇又认为次则 (1)

比次则 (2)重要 , 其原因就在于负面礼貌比正

面礼貌更被人重视。[ 6]

利奇认为构成礼貌的重要因素是 , 命题所指

向的行动内容给交际双方带来的利损情况和话语

留给受话人的自主选择程度。其中 , 发话人话语

的命题内容越有利于受话人 , 话语就越礼貌 , 反

之就越不礼貌。话语提供给受话人的自主选择度

则是由话语表达的间接程度决定的 , 发话人采用

越间接的话语方式 , 其强加程度就越小 , 受话人

自主选择作出被要求行动的自由度越高 , 话语的

礼貌程度也就越高。

人格平等是现代师生关系的重要特征。教师

在课堂评价言语行为中遵守合作原则 , 固然有利

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, 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

作用 。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 。因为 , “合作” 虽

以 “平等” 为前提 , 具有 “真实可信” 的特质 ,

却无法全面应对复杂多变的课堂状况 , 无法全面

满足学生 “尊重的需要” 。而礼貌原则可以促进

教师以谦逊的姿态 、 慷慨的情怀 、 得体的言语实

施评价行为 , 使学生在受到尊重的同时更加尊重

教师 , 从而建构和谐的师生关系。

(二)礼貌原则乃是言语道德原则

“言语道德是一种人类言语交际行为中的社

会现象。它存在于社会个体或群体之间的言语交

际行为或语言运用行为过程中 。语言结构体系作

为人类交际的一个符号系统 , 无所谓道德 , 虽然

有些语言单位中打上了人类道德的烙印 。只有人

类运用语言 , 实施言语交际行为时 , 言语才作为

一种人类行为 , 具有道德属性 。”
[ 7]
因此 , 无论言

语行为的实施者自觉与否 , 当他面对一个 、 数个

或者众多接受者实施言语行为时 , 他就不能不考

虑自己言语行为的适当性 , 不能不依据对象所属

文化系统 、民族 (乃至种族)、 阶层及其个性等

因素 , 按照符合道德规则的要求遣词造句 、 发送

(传递)信息。由此 , 我们看到了"礼貌原则"

的伦理根据 , 即言语道德 。换言之 , 礼貌原则在

本质上乃是一种道德原则 。

道德是人们在长期的相互交往中逐步形成的

社会规范。它不具有法律规范那样的国家强制

力 , 而通过舆论 、习俗 、惯例等社会文化因素 ,

对每一个不断社会化 、需要为社会所悦纳的人施

加影响 , 促使其内心自省 , 从而规范其行为 。所

以 , 道德同样是一种规范 , 是一种比法律规范影

响更深刻 、更长久的社会规范。 “礼貌” 正是人

际交往中的一项道德规范 。尽管不同民族 、 不同

阶层 、不同文化系统 、不同时代的人们礼貌的内

容有所不同 , 但在相互交往中无论是言语行为还

是非言语行为讲究礼貌 , 则是普遍的道德要求。

因此 , 礼貌原则既是对既有成功言语行为规

律性的理论概括 , 也是人们实际交往中实施言语

行为时必须遵循的规范性原则 。不遵守礼貌原

则 , 就意味着对言语道德规范的违反。

教师的身份及其在教育教学中的特殊作用 ,

极易滋生教师的 “独尊” 心理 。中国素有尊师重

教的传统 , 教师的社会地位曾经长期处于仅次于

“天地君亲” 的崇高位置 。“师徒如父子” 、 “一日

为师 , 终身为父” , 则是对教师崇高地位的通俗

解释 。教师的这种崇高地位既培养了老师 “爱生

如子” 的父爱 、母爱情怀 , 也养成了一些人在教

育学生包括课堂评价时不讲礼貌 、 口不择言甚至

恶语伤人的不良习惯 。课堂评价言语行为中违反

礼貌原则的情形时有发生 。

现代社会的师生关系正在悄然变化之中 。随

着人权观念的普及与深化 , 师生平等越来越为学

生及其家长所认同 , 他们在尊重教师的同时 , 也

要求教师给予相应的尊重 。因此 , 教师在课堂评

价言语行为中遵守礼貌原则 , 不再仅仅是个人素

质问题 , 而是时代对我们的基本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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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关系及其

对课堂评价言语行为的意义

(一)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关系

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是一种相互补益的关

系 , 它们作为会话的两大语用原则 , 具有相互补

充 、 相得益彰的作用 。

事物的互补是以相互区别为前提的 , 有了区

别 , 有了各自的特点 , 才有互补的可能。那么 ,

两大语用原则的主要区别何在呢?

首先 , 价值取向不同 。合作原则是关于会话

中信息的信度 、 容量和明确性的语用原则 , 强调

的是会话言语的有效性;礼貌原则是关于会话中

语词选择 、表达方式适当 、文明乃至优雅的语用

原则 , 强调的是会话言语的可接受性。前者的价

值取向是 “真” 与 “足” , 后者的价值取向是

“善” 与 “美”。

其次 , 适用场合有所不同 。一般说来 , 在正

式的交际场合 , 如政治或商务谈判 、法庭调查与

辩论 、工作交流等 , 合作原则处于主导地位;在

非正式场合 , 如朋友之间的闲聊 、 陌生人之间的

搭讪等 , 礼貌原则处于主导地位。

再次 , 适用主体有所不同 。现代社会的人格

平等并不排斥实际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地

位 、 辈分 、 年龄上的高低 、 尊卑 、 长幼 。地位

高 、 辈分尊或年龄长的人与地位低 、辈分卑或年

龄小的人交往时 , 往往位高 、 辈尊或年长的人更

注意合作原则;反之 , 位低 、 辈卑 、年幼的人则

更注意礼貌原则 。

三种区别中 , 第一种区别是根本性的 , 决定

了两大原则之间互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;后两种

区别是相对的 , 可以反映两大原则在不同情形下

的互补程度。

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是在负相关中实现互补

的。合作值越大 , 礼貌值越小;合作值越小 , 礼

貌值越大 。减合作值 , 必须补充充分的礼貌值 ,

减礼貌值 , 必须补充充分的合作值 。否则 , 会话

难以进行 , 双方只能不欢而散 。[ 8]

(二)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相互关系对课堂

评价行为的意义

首先 , 对两大语用原则都要予以高度重视。

合作原则虽然首先是对会话行为的规律性认识 ,

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语用规范 , 但规律一旦

成为理论 , 就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, 具有一定的

规范作用 , 在课堂评价实践中就应当予以遵守。

礼貌原则虽然是对合作原则的重要修正和补充 ,

但这仅仅是从其产生理论背景的角度而言 , 绝不

意味着其地位和作用次于合作原则 。生活中大量

的实例已经说明 , 不重视 、不遵守甚至违反礼貌

原则 , 课堂评价言语行为将会给师生带来严重的

负面后果 。

其次 , 合作原则是课堂评价行为的基础 。课

堂评价行为是在课堂教学这种比较正式的语境下

实施的 , 是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对作为教育对象

的学生的评价 , 信息的真实 、 足够 (充分)和明

确 , 应当是其首要取向。这样才能实现传道 、授

业 、 解惑的有机统一 。

再次 , 运用二者负相关关系 , 选择适当的评

价行为策略。课堂评价言语行为总是在特定的情

景中发生的 , 不同的情景对课堂评价言语行为的

合作值和礼貌值的要求不尽相同 , 我们可以根据

当下情景需要选择合作值与礼貌值配伍最佳 (或

接近最佳)的策略实施课堂评价言语行为 , 以达

到理想的评价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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